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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處於穩定發展階段，依高雄市政府提出的營運計畫，以辦理各項體育及藝文活動為主要

目標，而在體育部分以作為田徑和足球活動場館並作為全國體育競技及訓練中心為主要目的

。本院體育委員會並於國家體育場正式移交後三年內，每年補助四千萬元營運管理費用，以

期高雄市政府順利接續國家體育場營運發展，落實營運目標，本院體育委員會將持續密切注

意後續高雄市政府之營管發展有無違反相關營運計畫。 

（十二）行政院函送顏委員清標就提升台中市自來水接管率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956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6-731） 

顏委員就提升台中市自來水接管率問題所提質詢一案，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據台水公司統計，截至 101 年 6 月底，台中市自來水普及率為 92.95%，已較台灣地區之實際

供水普及率 91.23%為高，目前尚有部分地區無自來水供應經查原因如次： 

(一)住戶位處偏遠山區或距台水公司供水系統較遠區域，非屬該公司供水能力所及。 

(二)住戶雖位於台水公司供水區域，惟因該處距配水管線尚有相當距離，無力負擔大額之申

裝費用。 

(三)部分居民因當地水源充足，自行取水容易，致住戶申裝接水之意願低落。 

二、為改善無自來水地區住戶用水問題及逐年擴大自來水普及率，經濟部水利署刻正辦理「無自來

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101-104 年）」，計畫辦理項目分別說明如次： 

(一)自來水延管工程：台水公司辦理供水系統所能到達地區之延管工程，俾減輕住戶新裝接

水負擔及提升用水意願。本（101）年度已編列 3 億 6,800 萬元，其餘三個年度將覈實編

列預算實施，另已核定辦理 26 件延管工程，經費約 4,500 萬元，完工後可提供民眾接用

。 

(二)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由水利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非屬台水公司

之供水區域）。 

三、台水公司為提高台中市之供水普及率，98 年-101 年已投入經費約 60 億 7,167 萬元；其中由「

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經費投資 4 億 60 萬元。 

四、經濟部水利署已訂定「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自來水延管工程申請及管考作業要點」，每

年度依每戶平均評比成本順序辦理評比，擇優辦理延管工程，目前評比上限已達 15 萬餘元；

另該署亦訂有「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簡易自來水工程補助申請及管考作業要點」，據

以協助地方政府推動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無自來水地區之民眾若有申裝需求，可依「自來

水延管工程」或「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之屬性，分洽台水公司或當地政府依規定申請辦理

。 


